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08年辦理非營利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就業服務臺補助計畫

107年 11月 2日中分署就字第1072400798號公告

一、依據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辦理非營利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就業服務臺

補助要點(如附件1)。

二、目的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協助失業勞工就

業，希結合人民團體等民間資源，掌握地區勞動力之供給及需求，設立

就業服務據點，促進其迅速再就業，以提升就業媒合績效。

三、補助對象

    為近 2年內執行勞動部(含所屬勞動力發展署)相關計畫，經核定執行績效

良好，單位組織財務健全，無不良事實紀錄，且依法設立並取得非營利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之人民團體（以下簡稱接受補助單位）。

四、補助項目及經費用途

（一）本計畫以補助設立就業服務臺所需用人及辦公各項設備及相關業務

費用為限：

1.用人費用：包括就業服務人員薪資、加班費等。

2.房屋設施費用：包括租金、裝璜及消防設施等。

3.行政管理費用：包括水電、差旅、事務及雜項等。

4.其他必要設備（施）費用：包括辦公設備等直接所需基本設備為

限；不包括機車、手機。

另依就業安定基金相關規定，不得申請出國費用補助。

（二）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接受補助單位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三) 補助經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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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辦理。

（四）接受本分署補助所設之就業服務臺，應建立台灣就業通之識別系統

並應標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補助辦理」之字樣。

（五）本分署補助所購置之設備，應於各項設備明顯處，標明「○○年度

就業安定基金補助購置」及製作財產標籤標示。

五、補助標準

（一）本分署以補助臺中市轄區設立一個就業服務臺為限，且每年補助額

度最高以新臺幣 90萬元為原則。

（二）經許可設立之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應依就業服務法第 36條、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理辦法設置符合規定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

（三）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辦理非營利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就

業服務臺補助要點」第四點規定，辦理就業服務業務所遴用之就業

服務專業人員（以全職進用），應具備教育部立案或認可之國內外

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並持有學歷證明文件者。補助薪資標準比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所屬各機關臨時人員僱用管理要點」之業

務促進員給薪標準給薪，並依「就安基金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進用人力僱用資格條件及薪資規定」辦理。（如附件2）

（四）有關人員之進階考核，受補助單位應參考相關規定自行制訂人員考

核表(如附件 3)，其考核參照公務人員相關規定辦理，並於僱用年

度結束時，依據平時考核結果辦理年終考核，任職滿一年辦理年終

考核結果 80分（含）以上且獲續僱者，於次年度續約時，分別加

給新臺幣500元、550元、600元、650元，最高得發給5次，且薪資

進階人數比例以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受補助單位若於次年度申請本

補助計畫，應將人員上年度年終考核表複本提供予本分署備查。

（五）新臺幣 2萬元（含）以上之設備，以租賃方式辦理，未達 2萬元之

設備得以購置，所購置之設備應明列財產清冊，如終止補助時，由

本分署執行點收並列入單位財產。

六、不予補助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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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2年內曾接受勞動部或勞動力發展署補助電腦設備費用者，不予

補助。

（二）2年內曾執行勞動部或勞動力發展署相關計畫，經核定執行績效欠

佳或單位組織財務不健全或有不良事實紀錄者，不予補助。

七、補助就業服務臺之業務項目

（一）辦理求職、求才登記及推介就業事項（必須登錄於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就業服務資訊系統）。

（二）就業機會開拓。

（三）就業服務諮詢及就業資訊查詢。

（四）求職者追蹤聯繫或隨訪。

（五）其他就業服務相關措施宣導及配合執行。

接受補助單位設立就業服務臺辦理就業服務業務，不得向民眾或雇主收取

任何費用。

八、補助就業服務臺之業務績效

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辦理非營利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就業服務臺

補助要點」第六點規定，接受本分署補助所設之就業服務臺，每人每月基

本業務績效如下：

（一）受理求職65人次(須與就業服務資訊系統績效吻合)。

（二）受理求才65人次(須與就業服務資訊系統績效吻合)。

（三）辦理就業媒合成功25人(須與就業服務資訊系統績效吻合)。

（四）就業服務諮詢 150人次。

九、申請補助應備文件

（一）於本計畫受理申請期間向本分署提送文件：

1.108年辦理非營利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就業服務臺補助計畫申

請書。（如附件4）

2.就業服務計畫書。

3.立案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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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

5.組織章程。

6.本分署要求提送供審查之相關資料。

（二）「就業服務計畫書」以A4紙直式橫書、左邊裝釘，內容應包括下列各

項：

1.計畫目標。

2.計畫管理：含人員、設備、經費、物品管理。

3.辦理就業服務內容項目及方式（請詳細說明具體、含創新措施）。

4.達成目標之效益，並有量化衡量之標準，其量化之標的應包含下

列：

(1) 求職人次。

(2) 求才人次。

(3) 就業媒合成功人數。

(4) 就業服務諮詢(含追蹤聯繫服務)人次。

5.年度工作計畫期程及預算分配表。

6.經費預算：申請本計畫之接受補助單位，以同一事項或活動向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他政府機關申領相關補助時，應明列全

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

十、審查

（一）本分署成立審查小組，辦理審查事宜。審查會議如有需要，得邀請

申請補助單位代表出席說明或安排審查小組進行實地訪查評估，申

請補助單位應予配合。

（二）申請補助單位所送計畫性質及項目，應符合各該單位組織章程所訂

之工作或服務項目。

十一、經費核撥及核銷方式

（一）補助經費每 3個月核撥 1次，接受補助單位於該年度計畫審定後，

應即檢送計畫書、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5）及第 1季請款收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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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先向本分署申請撥付第 1季補助款項（第 1季至第 3季，

每季預付款為核定補助額度之 25％，第 4 季為核定補助額度之

12.5％）。第 2季至第 4季請款時，應先檢送下列資料辦理前季核

銷，始撥付下季經費：

1.上一季計畫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7）

2.績效統計表。（如附件8）

3.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如附件9）

4.經費核銷總表。（如附件10）

5.收支清單。（如附件11）

6.各項原始支出憑證。

（二）接受補助單位應於年度結束前，檢送前規定之核銷資料及計畫執行

總成果報告，辦理第 4季經費核銷後，再行撥付尾款差額，經費如

有結餘，請將結餘款繳回。

（三）「計畫執行總成果報告」以A4紙直式橫書、左邊裝釘，內容應包括下

列各項：

1.檢附核定辦理本補助計畫之受補助單位計畫書。

2.辦理相關活動預期效益與實際效益之年度總考核。

3.辦理就業服務及運用相關資源運用情形，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說明。

4.年度預算經費使用情形報告。

5.其他與執行本計畫相關資料。

（四）申請文件或檢送核銷之相關資料，經查確有不實，除應退還已領之

補助外，本分署後續將不予補助，接受補助單位並需負一切法律責

任。

（五）受補助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

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六）受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全數繳回。

十二、督導考核

（一）接受補助單位辦理各項相關就業服務業務，應接受本分署及指定之

轄區內就業中心之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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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分署得視實際需要，協同就業中心督導每年至少實施 3次不定期

實地訪視評估執行情形（如附件12）。如接受補助單位對於本分署

與就業中心之督導、查核或推動就業服務業務所採行之相關措施，

不予配合者，本分署得終止補助。

（三）本分署考核執行情形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

報等情事，除應繳回全部或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停止

補助1年至5年。

（四）接受補助單位經本分署派員實地考核評鑑合格且績效與各項業務配

合度良好，能確實依限檢送各項報表及經費核銷作業者，下年度得

優先核予補助。

十三、受理

受理申請設立就業服務臺期限，另公告之。

十四、簽約

經評選核定之接受補助單位應與本分署簽訂計畫執行契約，作為雙方

權利義務行使之依據（契約範例詳如附件13）。

十五、本計畫補助期間以簽約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如下年度停辦，本

分署將於契約期滿前 30日事先通知，以利辦理善後事宜。

十六、本補助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改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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